
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

1.擬聘專任教師及
研究人員申請表

2.擬聘教師及研究
人員資料表

3.其他相關附件

院教評會審議

校遴聘審議記錄申
請表及其他相關附

件

校遴聘委員會審議

會議紀錄送副校長

會議紀錄送校長核示

1.擬聘專任教師及
研究人員申請表

2.擬聘教師及研究
人員資料表

3.其他相關附件

送人事室審核資格

送教務處

送副校長

送校長核示

1.合聘教師無
須送遴聘委員
會審議。

2.校遴聘審議
完竣後，約需
2至3個工作天
完成會議紀錄

確定通過校遴聘後，由人事室列入校教評
會議程

與校教評會主席會前會確定議程後，即通
知系所影印擬聘人員資料30份

於開會前一週將教評會議程及相關附件資
料送委員們審閱

召開教評會審議

國立清華大學專任
教師及研究人員聘
任程序流程圖
（10304人事室修正）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


